
塘厦镇泗黎路（林坪路至深圳交界）10kV 电力线路迁改工程设计、施

工总承包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塘厦镇泗黎路（林坪路至深圳交界）10kV 电力线路迁改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已批准建设，

项目建设单位为东莞市塘厦镇工程建设中心，建设资金为政府财政投资，招标人为东莞市塘厦镇工程建设中

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东莞市塘厦镇

2.2 建设规模：

（1）安装部分：1）安装断路器户外开关箱 33 台，800kVA 欧式箱变 3台。2）敷设 ZRC-YJV22-8.7/15kV-3

×50mm2 电力电缆 312 米，ZRC-YJV22-8.7/15kV-3×95mm2 电力电缆 279 米，ZRC-YJV22-8.7/15kV-3×120mm2

电力电缆 1075 米，ZRC-YJV22-8.7/15kV-3×240mm2 电力电缆 40 米，ZRC-YJV22-8.7/15kV-3×300mm2 电力电

缆 11079 米，新建 J422-11 双回路转角塔 2 座，单回路铁塔(架空-电缆)组装 9 套，杆塔设备接地装置 9组。

3）敷设 ZC-YJV22-0.6/1kV-4×240mm2 电力电缆 249 米，架设 BVV-185 架空线 264 米，低压重复接地 6 组。4）

光纤设备 1 项。

（2）土建部分：1）新建户外自动化断路器分接箱基础 33 座，800kVA 欧式箱变基础 3座，J422-11 双回

路转角塔基础 2座。2）新建 9线顶管 529 米，12 线顶管 441 米，16 线顶管 1540 米，新建 1 层 1 列行人排管

10 米，1 层 2 列行人排管 67 米，2层 2列行人排管 72 米，4层 4列行人排管 61 米，1 层 1 列行车排管 13 米，

1层 2列行车排管 35 米，2层 3列行车排管 67 米，3层 3列行车排管 175 米，3 层 4 列行车排管 24 米，4 层

4列行车排管 410 米。3）新建 1 层 2 列行车直线长井 1 座，1层 2列行车三通井 1座，2 层 2 列行车三通井 1

座，2层 2列行人三通井 1 座，2 层 3 列行车四通井 1 座，2 层 3 列行车直线井 1座，2 层 3 列行车转角井 1

座，3层 3列行车三通井 3 座，3 层 3 列行车三通长井 1 座，3层 3列行车直线井 5 座，3层 3列行车直线长

井 1 座，3层 3列行车转角井 3 座，3 层 4 列行车三通井 2 座，3 层 4 列行车直线井 1座，3 层 4 列行车直线

长井 1座，3 层 4 列行车转角井 2座，4层 4列行车三通井 12 座，4 层 4 列行车四通井 4 座，4 层 4 列行车直

线井 4座，4 层 4 列行车直线长井 3 座，4 层 4 列行车转角井 4 座，4 层 4 列行人三通井 1座，4 层 4 列行人

四通井 1 座，4层 4列行人直线井 3 座。



（3）拆除部分：拆除 800kVA 箱变 1 台，630kVA 箱变 1 台，125kVA 箱变 1台，电缆分支箱 2台，断路器

自动化分支箱 2台，YJV22-8.7/15kV-3×50mm2 电力电缆 50 米，YJV22-8.7/15kV-3×95mm2 电力电缆 260 米，

YJV22-8.7/15kV-3×120mm2电力电缆244米，YJV22-8.7/15kV-3×150mm2电力电缆150米，YJV22-8.7/15kV-3

×300mm2 电力电缆 4492 米，10kV 铁塔 29 基，10k V 电杆 3 根，柱上断路器装置 10 套，杆上变配电装置

12 套，630kVA 台架变配电装置 1 套，JKLGYJ-240 架空线 8085 米，JKLGYJ-150 架空线 405 米，JKLGYJ-95 架

空线 651 米，LGJ- 95 架空线 90 米。

（4）其他部分：10kV 线路带电断、接引流线 断引流线 20 次，10kV 线路临近带电作业布置安全措施（双

回路）20 次。根据设计要求，本工程涉及低压移动发电专供系统接入及退出（700kW-1000kW）56 次。

具体建设规模详见招标文件，以施工图纸为准。

2.3 计划工期：170 日历天，其中设计工期 30 日历天、施工工期 140 日历天。（实际工期以开工报告、

竣工报告为准）。

2.4 招标范围：从施工图设计开始至工程竣工投产止，包括：（1）工程设计内容包括施工图设计（含施

工图预算编制）、设计文件评审（含施工图文件审查）、编制竣工图文件。 中标人需提供相关资料并协助招标

人办理政府方面的审批、备案、验收等手续（含政府相关部门要求的电子报批等）。（2）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建

筑、安装及调试工程，负责办理相关施工许可手续（含规划报建、施工报建、消防报建等），余土外运，保供

电，工程竣工结算、建设资料电子化移交等各阶段的相关内容和服务。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施工资质单位需提供）。

3.2 资质要求：（1）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电力行业（送电、变电）专业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或电力

行业丙级及以上资质；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或输变电工程专

业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备《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类、承试类、承修类五级及以上

许可。

3.3 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的要求：具有注册电气工程师资格或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注：相关证书均在有效期内并在投标单位注册，且须提供在本单位投标截止日期前半年内连续 3 个月的

社保证明。

3.4 施工负责人要求：具有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机电工程专业）执业资格、工程师职称及以上，持

有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类）。



3.5 设计负责人要求： 具有注册电气工程师资格或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可由项目负责人兼任）。

3.6 资信要求：在工程所在地政府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处于限制

投标资格的处罚。

3.7 接受联合体投标，如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应不超过两个，联合体投标须签订联合体投标协议，

并在协议中明确成员各自承担的工作内容及责任；联合体各方应当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联合体牵头单

位应为“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电力行业（送电、变电）专业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或电力行业丙级及以上资质”，

且在联合体职责分工中从事工程设计工作”的设计单位。

3.8 其他：（1）若投标人（包括投标人的委托人、代理人或与投标人有销售、劳务或服务等关系的其他

主体）在参加南方电网公司系统的招投标活动或经济往来等过程中曾经存在违法事件的，自南方电网公司发

文公布违法事件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不接受该投标人参与公司的招投标活动，具体时间按《中国南方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供应商行贿行为信息记录及处置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2）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且拟担任本工程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须是本企

业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企业信息登记在册人员。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 年 月 日 00:00 时至 2023 年 月 日 16:00 时（北京时间，

下同），本项目实行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投标登记，不接受现场投标登记（操作流程详见广州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最新版操作指引），逾期不接受投标登记及购买招标文件；投标登记后请按以下要求发

送资料扫描件至邮箱 395346605@qq.com，并联系招标代理确认。注：投标登记资料必须填报准确的邮箱地址

和联系方式，并及时留意相关资料查收。

4.2 购买招标文件时发送以下资料扫描件：

（1）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授权委托书（如有）；

（2）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明、安全生产许可证（施工资质单位）、项目负责人证件及相关资料复印件

（原件备查）；

（3）其他: ○1 投标登记申请表（盖单位公章）（一式两份，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www.gzggzy.cn）自行

下载（如多标段，需按标段递交））；○2 联合体协议书一份（如为联合体投标，各成员单位签字盖章，见附件）

③发售招标文件登记表(一式一份格式见附件）。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 元， 售后不退。

4.4 在规定的登记期间，登记的申请单位不足 3 名时，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有权：





8.2 异议书的格式及要求

异议书中应包含异议提出人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异议所针对的对象、提出异议的基本事实、相关

请求及主张、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等信息，异议书格式详见附件《异议书（模板）》。

异议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异议由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的，还需出示异议

提出人与本次采购活动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明文件，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本采购项目的参与者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采购项目有异议的，可以将异议书签字盖章后，连同其他附件资料

以现场递交或邮寄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向受理机构提出；采用邮寄方式提出的异议，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先将

异议书扫描件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但书面异议书必须在电子邮件发出的当天同时寄出。

8.3 异议提出的时限

（1）对资格预审文件的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文件截止时间两天前提出；

（2）对招标文件或采购文件的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十天前提出；

（3）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

（4）对推荐中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内提出；

（5）对招标/非招标采购活动合法合规等方面有异议的，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十天内提出；

（6）对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公示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内提出。

8.4 异议不予受理的情形

（1）异议提出人不是本采购项目参与者，或未能提供与本次投标存在利害关系证明文件的其他利害关系

人；

（2）涉及的事项不具体，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3）提供的资料未提供异议提出人的真实名称、有效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单位公章的；

（4）超过异议提出时效的（以收到异议书日期为准；采用邮寄方式的，以邮戳日期为准）；

（5）已经作出处理决定，并且异议提出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的；

（6）涉及招标评标或非招标采购过程的具体细节、其他投标人的商业秘密或其他投标人投标文件的具体

内容但未能说明内容真实性和来源合法性的；

（7）缺乏事实根据或者法律依据的，或者投诉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的异

议。

8.5 恶意行为的处罚

异议提出人不得以投诉为名排挤竞争对手，不得进行虚假、恶意投诉，阻碍招标/非招标采购活动的正常

进行。经核查发现所提出的异议存在诬告、故意扰乱采购秩序等恶意行为的，将按照《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供货商扣分处罚实施细则》进行处罚。




